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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税发〔2019〕31号

转发《关于坚决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减税

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各设区市及苏州工业园区、张家港保税区税务局，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资委、市场监管局、档案局：

为加强对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坚决防止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抵消减税降费效果，近日，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通知》（税总发〔2019〕49号），现转发给你们，并补充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认真贯彻要求，开展专项整治

本次专项整治主要针对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巧立名目乱收费问题。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月8日-4月25日）为市、县（区）税务机关组织开展调查阶段；第二阶段（4月26日-5月20日）为省税务局协调相关主管部门对第三方涉税服务机构开展排查阶段；第三阶段（5月21日-5月31日）为督促整改和总结上报阶段。本次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是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是否违规收取电子发票版式文件的生成、打印、查询和交付等基础服务费用，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强制纳税人购买增值服务，是否对提供的涉税服务明码标价，是否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
二、督促自查自纠，依规备案公告

各级税务部门要立即督促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存在乱收费问题的，要责令其限期整改。各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所属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对自查及专项整治中发现存在乱收费问题的，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整改落实到位。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运营商必须向省税务局备案，备案的资料包括运营商名称、技术方案、管理方案等。省税务局将及时在门户网站、电子税务局和各级办税服务场所进行公告，并明确免费项目和收费项目。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应在4月25日前履行相关备案手续。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明码标价，对投诉举报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及时查处。
三、加强宣传辅导，畅通反馈渠道

省税务局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和各级税务部门特服号要设立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乱收费问题投诉举报专席，对纳税人的投诉举报要迅速推送至主管税务机关调查核实和处理反馈。各级税务部门要对使用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的纳税人开展第三方服务满意度调查，及时解决存在问题。各地要集中力量加强对电子发票政策的宣传，告知纳税人可自愿选择使用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对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服务项目，纳税人可根据需要自愿选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参与、干预、诱导纳税人选择第三方平台。

四、认真开展核查，实施联合惩戒

对纳税人投诉举报、各方面反映以及在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的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乱收费行为，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形成核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在2个工作日内上报省税务局。省税务局在收到各地上报的核查报告后，按照要求对存在乱收费行为的第三方涉税服务机构，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改正、降低信用等级、取消服务资格等措施进行惩处。在专项整治过程中，有关问题涉及相关主管部门职责的，由税务机关向同级主管部门进行反馈，必要时可开展联合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任何部门或个人与第三方涉税服务机构有利益关联的，一经发现要坚决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全省各级相关部门要把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明工作要求，加强监督检查，明确会商机制，指定专人负责联系协调，切实加强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专项整治成效，保证减税降费重大决策部署在江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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